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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#$$#年 ##月 %日最高人 民 法 院 审 判 委 员 会

第 &’#次会议通过 #$$’年 &月 #(日发布"

为了正确及时地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)
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)依据*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+有

关规定)结合我国海事审判实践)参照国际习惯作法)特作如

下具体规定,
一-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)是指案件的主体-

客体和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的)在海上!含通海水域"和港

口作业过程中因受害人的生命-健康受到侵害所引起的海事

赔偿案件.伤残者本人-死亡者遗属均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

海事法院提起诉讼)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.根据*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+第十五条规定)伤亡者所在单位可以支持伤

残者及死亡者遗属向法院起诉.
二-责任的承担

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)损害的发生完全是因一方的过错

造成的)由该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/互有过错的)按过错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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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分别承担责任!过错程度比例难以确定的"由各自平均承

担责任#
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"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#
船舶所有人$经营人$承租人$救助人等的受雇人员在执

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者伤亡的"由船舶所有人$经营人$承

租人或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#
三$伤残赔偿范围

%一&收入损失#是指根据伤残者受伤致残之前的实际收

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#因受伤$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者"按受

伤$致残之前的实际收入的全额赔偿!因受伤$致残丧失部分

劳动能力者"按受伤$致残前后的实际收入的差额赔偿#
%二&医疗$护理费#医疗费包括挂号费$检查诊断费$治疗

医药费$住院费等!护理费包括住院期间必需陪护人的合理费

用和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所雇请的护理人的费用#
%三&安抚费#是指对受伤致残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

偿#可按伤势轻重$伤痛情况$残废程度$并考虑其年龄$职业

等因素作一次性的赔付#
%四&其他必要的费用#包括运送伤残人员的交通$食宿之

合理费用$伤愈前的营养费$补救性治疗%整容$镶牙等&费$残
疾用具%假肢$代步车等&费$医疗期间陪住家属的交通费$食

宿费等合理支出#
四$死亡赔偿范围和计算公式

%一&收入损失#是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

的收入损失#收入损失’%年收入(年个人生活费&)死亡时

起至退休的年数*退休收入)+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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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入的 !"#$%&#’
(二)医疗*护理费+具体内容参见前条第(二)项,’
(三)安抚费’是指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’
(四)丧葬费’包括运尸*火化*骨灰盒和一期骨灰存放费

等合理支出’但以死者生前 -个月的收入总额为限’
(五)其他必要的费用’包括寻找尸体*遗属的交通*食宿

及误工等合理费用’
五*受伤者的收入损失.计算到伤愈为止/致残者的收入

损失.计算到 0&岁/死亡者的收入损失.计算到 0&岁’
0&岁以上致残或死亡的.其计算收入损失的年限不足 "

年者.按 "年计算.并予以一次性赔付(综合考虑利率及物价

上涨因素)’
六*伤亡者本人无固定工资收入的.其收入损失可比照同

岗位*同工种*同职务的人员工资标准.或按其所在地区正常

年度内的收入计算’
伤亡者为待业人员及其他无固定工资收入的.按其所在

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计算’伤亡者为未成年人的.可参照本款以

12岁为起点计算’
伤亡者为我国公民的.其对外索赔的标准.可参照我国有

关部门制定的对外索赔工资标准处理’
七*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 2&万元人

民币’
八*赔偿费应赔付给死者遗属*伤残者本人’伤亡者所在

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或个人为处理伤亡事故所垫付的费用.应

从赔偿费中返还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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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!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"可以

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#
十!本规定自 $%%&年 ’月 $日起试行#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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